
公民黨就《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草案》意見書  

 

政府於 2013 年推出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 2022」（「藍圖」），

當中定下在 2022 年或之前，將香港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從每日

1.27 公斤減少到 0.8 公斤或以下。可惜，自藍圖公布後，都市固體廢

物人均棄置量有曾無減。根據 2017 年數據，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

量已增加至每日 1.45 公斤，充份反映政府在減廢及回收等工作缺乏

成效。  

 

香港的人均棄置量相比其他城市為高，而且更接近全球人均棄置量

平均每日 0.74 公斤的兩倍。即使撇開對環境影響考慮，大量的固體

廢物已成為城市管理的重大挑戰；香港現有的三個堆填區已經相繼

飽和，雖然立法會於 2014 年分別撥款批准三個堆填區的擴建工程，

合供提供超過 1 億立方米的堆填區容量，但現時香港每年棄置總量

為 379 萬公噸，當年文件估計三個堆填區擴建範圍可運作年期約分

別為  6 年至 15 年，證明現時固體廢物棄置量並不可以永無止境地

增加。  

 

公民黨認為，現時建議的收費計劃並未有加強在廢物分類及回收方

面的工作，收費計劃因此將會事倍工半；從市民的角度，當政府未有

完善廢物分類及回收的渠道，收費計劃只會被視為一項額外的徵費，

無法有效成為鼓勵市民廢物分類及回收的經濟誘因。  

 

現時香港仍然未有免費可循環再造廢物及廚餘收集服務，相反首爾

及台灣分別早於 1992 年及 2001 年已經強制要求市民將可回收物，

廚餘及剩餘廢物分類棄置，並由政府提供免費上門收集服務。現時

政府建議內就免費收集服務方面，除了計劃在三個地區作試點提供

免費廢塑膠及廚餘收集服務，並沒有清楚承諾何時推行全港性所有

可循環再造廢物及廚餘免費收集服務，可預料落實相關政策將遙遙

無期。  

 

政府表示收費計劃最早可在 2020 年年底落實，但在未有全港性免費

收集服務前，收費計劃根本不能達到鼓勵市民廢物分類及回收的經

濟誘因（因分開收集的可循環再造廢物和廚餘毋須按收費計劃的要

求付費），並只能達到鼓勵市民減廢的有限目標，令收費計劃效益大

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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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意見指，現時香港回收業並沒有能力處理全港的可循環再造

廢物及廚餘，因此並不適宜在現階段落實全港性免費收集服務，我

們認為完善廢物分類收集是推動回收業的根基，並不存在要先落成

回收設施然後才落實免費廢物分類收集。即使現階段未能妥善處理

已分類的可循環再造廢物及廚餘，市民培養出廢物分類的習慣本身

亦有價值，更有助未來將廢物更仔細分類。政府亦可考慮在相關環

境基建落成前，初步處理廢物後將物料出口或其他方法。況且，以廚

餘為例，即使政府順利落成第二至第五期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回

收量亦只會達每日約 1,300 公噸，比現時每日 3,600 公噸的棄置量仍

有一大距離。  

 

公民黨認為，要令收費計劃達到十足效益，政府在引入收費計劃時，

必須同時推行免費可循環再造廢物及廚餘收集服務，以及相應加強

自願性家居廢物分類政策，並考慮在政策實施 3 年內，立法強制實

施家居廢物源頭分類。此外，鑑於廚餘屬堆填區棄置的都市固體廢

物的最大類，佔整體超過三分之一，政府屆時認考慮是否仿效首爾，

就廚餘設立另外的按量收費計劃。政府亦應同時繼續擴大生產者責

任計劃及其他原頭減廢政策，包括塑膠容器及包裝納入生產者責任

計劃，及要求食肆減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及飲管。  

 

就執行安排，我們認同現時的收費水平及實施三年後檢討的安排，

但我們留意到政府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內並沒有提及減少公共地

方垃圾桶的安排。我們認為維持現時路邊垃圾桶的數目將大幅打擊

收費計劃的成效，亦有可能成為執法漏洞，讓市民在沒有使用指定

垃圾袋而棄置家居垃圾。台灣及首爾過去亦有推行相關政策以配合

垃圾收費安排。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 2014 年發表的報告內曾表示，政府應研究如何

逐步減少路邊垃圾桶，以免市民濫用；公共空間回收及垃圾收集設

施改造督導委員會於 2017 年亦建議政府在實施都巿固體廢物按量

收費前，將公共地方的垃圾桶數目減少 40％至 24,300 個，並增加回

收桶數目 45％至 4,000 個。我們期望政府會在收費計劃落實前落實

相關措施，並公布時間表，在收費計劃實施後，繼續逐步減少垃圾桶

數目。  

 

公民黨現階段有條件支持落實收費計劃。綜合上述意見，公民黨認

為政府必須提出及承諾落實一套全面的廢物分類及回收計劃，特別



 

 

是落實由政府提供全港免費可循環再造廢物及廚餘收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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